蚌埠市禹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禹市监处罚〔2026〕002号
当事人：蚌埠市禹会区鑫润林烟酒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40304MADKLTYU4C

住所（住址）：禹会区大庆街道长兴路520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陈志明                            

身份证件号码：略            
2025年12月3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的经营场所进行监督检查。检查中在其货架上发现销售的下列商品：“口水娃”原香味魔方面包6袋，有效期至2025年12月25日；“娃哈哈”营养快线3瓶，生产日期2025年1月22日，保质期9个月；“李子园”甜味牛奶饮品3瓶，生产日期2025年1月21日，保质期9个月；”彩虹”葡萄干5袋，保质期至2025年6月15日；椰蓉面包6包，保质期至2025年10月30日；乌江榨菜11袋，生产日期2024年5月5日，保质期16个月；“白根柱”椒盐味西瓜子1袋，生产日期2024年9月13日，保质期11个月；“卫龙”香辣味、香辣味素毛肚各14袋，生产日期分别为2025年4月5日、2024年2月22日，保质期均为6个月；“劲仔”深海小鱼3包，生产日期2024年9月8日，保质期12个月；上述食品均已过期。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执法人员同日报经领导批准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于2024年4月办理营业执照从事食品经营销售。2025年10月当事人从蚌埠洪旺商贸有限公司以1.5元/袋的价格购进“口水娃”原香味魔方面包10袋，售价2.5元/袋；以38元/箱的价格购进“娃哈哈”营养快线1箱（共15瓶），售价4元/瓶；以46元/箱的价格购进“李子园”甜味牛奶饮品1箱（共12瓶），售价4.5元/瓶；以3.5元/袋的价格购进“彩虹”葡萄干10袋，售价4元/袋；以1.5元/袋的价格购进椰蓉面包10包，售价2.5元/袋；以1.8元/袋的价格购进“乌江榨菜袋”20袋，售价2.5元/袋；以4.8元/袋的价格购进“白根柱”椒盐味西瓜子10袋，售价5.5元/袋；以18元/盒的价格购进“卫龙”香辣味、香辣味素毛肚共5盒（22袋/盒），售价0.8元/袋；以18元/盒的价格购进“劲仔”深海小鱼2盒（每盒22袋），售价0.8元/袋。本案货值金额133.3元。当事人管理疏忽，未仔细检查食品的保质期和生产日期，未及时处理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至执法人员检查时上述过期食品仍在销售。该店规模较小，没有建立销货台账，也未使用电子收银系统，故违法所得无法计算。

另查明，当事人向本局提供的进货单据载明进货时间为2025年10月1日，但现场查获的过期食品部分已于2025年10月过期，与正常经营常理不符。经调查核实，该单据为事后补开票据。对当事人提供的后补进货单据，因其载明进货时间与事实不符，本局对该票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进货时间不予采信。其提供的票据无法溯源但票据反映的购进单价、数量及货值金额，经核查与市场价格基本相符，本局对本案货值金额予以确认。当事人未严格落实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未依法履行索证索票及进货查验义务。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预包装食品经营备案信息表、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及经营资质；

2.现场笔录、询问笔录、现场检查照片，证明当事人经营过期食品的事实。

3.《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1份、《财物清单》1份，证明执法人员对过期食品扣押的事实。

4.经销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随货同行单1份（后补），证明当事人未能履行进货查验制度。

以上证据均由当事人签字确认。                                  

本局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第（十）项：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第五十三条“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以下称合格证明文件）。食品经营企业应当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应当符合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之规定，已构成未依法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经营过期食品的违法行为。
本局于2026年3月9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禹市监罚告〔2026〕002号），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听证意见。

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三）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之规定给予处罚。

    鉴于当事人案件调查期间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及时进行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且未有证据证明造成了人身、财产或其他危害，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和《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5年版)》【126】“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裁量基准的规定。（一）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减轻行政处罚，处五万元以下罚款：1.涉案食品货值金额三千元以下的；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1个月；3.符合裁量基准第【120】条减轻处罚情形之一的”之规定，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参照上述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减轻处罚。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一）对未落实进货查验记录制度行为，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给予警告。

（二）对经营过期食品行为，作出如下处罚：

①没收下列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口水娃”原香味魔方面包6袋；“娃哈哈”营养快线3瓶；“李子园”甜味牛奶饮品3瓶；”彩虹”葡萄干5袋；椰蓉面包6包；乌江榨菜11袋；“白根柱”椒盐味西瓜子1袋；“卫龙”香辣味、香辣味素毛肚各14袋；“劲仔”深海小鱼3包。

②处以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 元），上缴国库。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蚌埠市禹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具安徽省统一公共支付平台电子缴款书，将罚没款缴到指定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禹会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蚌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蚌埠市禹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7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